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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编号：临 2024-003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2024年1月26日以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以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 

（三）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实际出席董事13人。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

效决议。 

（五）会议由董事长陈云江先生主持。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收购江苏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65%股权的议案》。 

1.同意本公司以现金支付的方式购买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交

控”）直接持有的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 65%股权。根据江苏交控、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交通”)、常州高速公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委托的资产

评估机构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24]第

B12-0007号），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评估，评估基准日（2023年 10月 31日）江苏交

控持有的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 65%股权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520,065.00 万元，以此作

为本次交易价格（最终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为准）。授权董事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

权转让协议；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并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处理

协议履行（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拨付、审批）等后续相关事宜；批准关联/关连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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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并授权董事会秘书陈晋佳女士、公司秘书姚永嘉先生在协议签订后予以签发公告、

发布通函。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2.同意本公司与持有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 22.82%股权的无锡交通签署股权转让

意向书。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3.同意本公司完成股权交割后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作为本公司子公司与本公司

关联/关连方之间的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收购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 65%股权的关联/

关连交易事项及交割后的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易，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属于一般商

业条款，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关连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

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关联/关连董事徐海北先生、王颖健先生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投票。 

 

（二）审议并批准关于修订本公司《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议案。 

1.同意对《公司章程》第 1.2条、第 1.8条、第 1.10条、第 1.12条、第 2.2条、

第 3.1条、第 3.5条、第 3.11条、第 3.12条、第 3.13条、第 3.14条至第 3.17 条、

第 4.1条、第五章标题、第 5.1条至第 5.7条、第 6.1条、第 6.2条、第 7.2条、第

7.6条、第 7.7条至第 7.13条、第 8.3条、第 8.5条、第 9.2条至第 9.6 条、第 10.2

条、第 10.3条、第 10.5 条、第 10.6条、第 10.9 条、第 10.10条、第 10.14条至第

10.17条、第 10.20条、第 10.22条、第 10.23 条、第 10.25条至第 10.51 条、第 11.4

条、第 11.9条、第 12.1 条、第 12.3条、第 12.5 条、第 12.8条至第 12.13条、第

12.17条、第 12.21条至第 12.24条、在第 12.24 条后增加 3条、第 13.1 条至第 13.7

条、在第 13.7条后增加 3条、第 14.1条、第 14.3条、第 15.2条、第 15.4条、第

16.2条、第 16.5条至第 16.7条、第 16.11条、第 17.3条、第 17.8条至第 17.19条、

第 18.2条、第 18.5条、第 18.6条、第 18.10 条、第 19.6条至第 19.8 条、第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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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至第 20.4条、第 20.6 条至第 20.8条、第 22.1 条至第 22.6条、第 23.1 条至第 23.6

条、第 23.8 条、第 23.9 条、第 23.11条、第 24.2 条相关內容作出了修订，在第 24.2

条后增加 2条、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公司章程》修订内容详见“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并将此修订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同意对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第 1.1 条、第 2.1条至第 2.5条、第 3.1条、

第 3.2条、第 4.1条至第 4.7条、在第 4.7条后增加 2条、第 5.1条至第 5.4条、第

6.1条至第 6.3条、在第 6.3条后增加 12条、第 7条标题、第 7.1至第 7.5条相关内

容作出修订，在第 7.5 条后增加 1条，并将此修订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同意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第 4.2.2 条、第 5.1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

并将此修订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同意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 2.1.1 条、第 2.1.3条、第 6.2.2 条相关内

容作出修订，并将此修订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同意对公司《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第 2.1条相关内容作出修订。 

6.同意对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第 5.2.1 条、第 5.2.2条、第 5.2.3条相关

内容作出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并批准《关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云杉清洁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杉清能公司”）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洁能源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交控清能江苏公司”）投资建设 4个交能融合项目并签订 3个关联/关连交易合同的议

案》。 

1.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作为实

施主体，投资建设本公司荣炳服务区 0.94MW分布式光伏项目，并与之签署能源管理协

议，期限 20年。本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470万元，项目资本金比例 25%，对应资本金

需求人民币 117.5万元，全部由本公司向云杉清能公司实缴资本金，再由云杉清能公

司向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实缴资本金提供；项目剩余 75%投资款计人民币 352.5万元，

由本公司以划拨直融资金等符合法律规定用途的资金向云杉清能公司及苏交控清能江

苏公司提供/亦可采用项目贷款的形式。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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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案获得通过。 

2.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作为实施

主体，投资建设沿江高速平望服务区 1.74MW分布式光伏项目，并与江苏沿江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沿江公司”）签署《苏交控沿江高速平望服务区 1.74MW 分布式光

伏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协议》，期限 20年。本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870万元，项目资本

金比例 25%，对应资本金需求人民币 217.5万元，全部由本公司向云杉清能公司实缴

资本金，再由云杉清能公司向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实缴资本金提供；项目剩余 75%投

资款计人民币 652.5万元，由本公司以划拨直融资金等符合法律规定用途的资金向云

杉清能公司及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提供/亦可采用项目贷款的形式。 

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以在协议运营期限内优先向沿江公司供应光伏电站项目所发

电能，并提供当地电网同时段电价的 15%的优惠，替代向沿江公司缴纳场地租金。 

根据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1月 15 日出具的评估

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043号），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拟承租涉及的沿

江公司持有的沿江高速公路平望服务区屋顶及停车棚顶年租金为人民币 163,413元。

协议电价优惠 15%不优于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向一般工商业客户提供的电价优惠，预

计服务区每年减免电费不高于人民币 155,040 元，低于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若以缴纳

租金形式所需支付的租金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鉴于本项目

为无补贴平价光伏项目，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只能卖电给沿江公司及/或余电上网(目

前上网电价执行江苏省燃煤发电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人民币 0.391元/千瓦时）),协议

优惠电价比上网电价对本集团有利，双方将每三年重新审查情况确定未来相关三年的

年度上限。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3.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作为实施

主体，投资建设郭村服务区 0.76MW分布式光伏项目，并与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宁靖盐公司”）签署《苏交控宁靖盐高速郭村服务区 0.76MW 分布式光伏

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协议》，期限 20年。本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380万元，项目资本金

比例 25%，对应资本金需求人民币 95万元，全部由本公司向云杉清能公司实缴资本金，

再由云杉清能公司向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实缴资本金提供；项目剩余 75%投资款计 285

万元，由本公司以划拨直融资金等符合法律规定用途的资金向云杉清能公司及苏交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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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能江苏公司提供/亦可采用项目贷款的形式。 

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以在协议运营期限内优先向宁靖盐公司供应光伏电站项目所

发电能，并提供当地电网同时段电价的 15%的优惠，替代向宁靖盐公司缴纳场地租金。 

根据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1月 15 日出具的评估

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043号），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拟承租涉及的沿

江公司持有的沿江高速公路郭村服务区屋顶及停车棚顶年租金为人民币 73,055元。协

议电价优惠 15%不优于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向一般工商业客户提供的电价优惠，预计

服务区每年减免电费不高于人民币 68,544元，低于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若以缴纳租金

形式所需支付的租金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鉴于本项目为无

补贴平价光伏项目，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只能卖电给沿江公司及/或余电上网(目前上

网电价执行江苏省燃煤发电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人民币 0.391元/千瓦时）),协议优惠

电价比上网电价对本集团有利，双方将每三年重新审查情况确定未来相关三年的年度

上限。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4.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作为实施

主体，投资建设锦丰服务区+沪通大桥管理处 4.44MW 分布式光伏项目，并与江苏沪通

大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沪通大桥公司”）签署《苏交控扬子江高速锦丰服务区+

沪通大桥管理处 4.44MW 分布式光伏项目合同能源管理协议》，期限 20年。本项目总投

资约人民币 2198万元，项目资本金比例 25%，对应资本金需求人民币 549.5万元，全

部由本公司向云杉清能公司实缴资本金，再由云杉清能公司向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实

缴资本金提供；项目剩余 75%投资款计 1648.5 万元，由本公司以划拨直融资金等符合

法律规定用途的资金向云杉清能公司及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提供/亦可采用项目贷款

的形式。 

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以在协议运营期限内优先向沪通大桥公司供应光伏电站项目

所发电能，并提供当地电网同时段电价的 15%的优惠，替代向沪通大桥公司缴纳场地

租金。 

根据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年 1月 15 日出具的评估

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043号），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拟承租涉及的沪

通大桥公司持有的锦丰服务区屋顶及沪通大桥管理处边坡年租金为人民币 200,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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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协议电价优惠 15%不优于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向一般工商业客户提供的电价优惠，

预计服务区每年减免电费不高于人民币 187,932 元，低于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若以缴

纳租金形式所需支付的租金金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鉴于本项

目为无补贴平价光伏项目，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只能卖电给沿江公司及/或余电上网

(目前上网电价执行江苏省燃煤发电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人民币 0.391 元/千瓦时）),

协议优惠电价比上网电价对本集团有利，双方将每三年重新审查情况确定未来相关三

年的年度上限。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第（三）之 2、3 及 4 项关联/关连交

易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属一般商业条款，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关连股东利

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上述日常关联/持续关连交易事项中，关联/关连董事徐海北先生、王颖健先生回

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投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亦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

的披露标准。 

承租交易及售电交易分别符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的规则》第

14A.76(1)(a)最低豁免水平的关连/关联交易及第 14A.97 条出售消费品或消费服务

要求，可获得全面豁免遵守关连/关联交易股东批准及所有披露规定。 

 

（四）审议并批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会秘书陈晋佳女士、公

司秘书姚永嘉先生予以发布和印刷通知及通函。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